景德镇市昌江区新枫街道办事处社区辖小区病媒生物防制采购响应要求：

（1）投标人必须是依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取得营业执照（三证合一）的独立法人、组织或自然人。（请上传营业执照原件，复印件请盖公章）

（2）投标人须具有有害生物防制资质（请上传证件原件，复印件请盖公章）。

（3）托表供应商应在报价文件中上传有害生物防制员中/高级证书、此次竞价中任意三种产品的（农药登记证、农药生产许可证）。
（4）投标人需上传报价清单，并加盖公章。
（5）本项目为一个标包，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允许转包和分包。

项目基本情况：

（1）出具相关服务方案。在此次项目竞标前，投标供应商须全面了解新枫街道办本级、12 个社区辖小区病媒生物防制，掌握我单位病媒生物防制，对相关现场进行探勘，并能对我单位小区病媒生物防制全面普查，合同签订前，出具详尽的普查报告，我方会据此给供应商出具探勘证明，此证明作为本次项目评判依据，应上传至响应文件。
（2）报价含税和含防控药剂费用。

（3）防治时间与验收付款时间：每月防治不少于一次，特殊情况随叫随到。

验收达到防治指标，具体支付情况在合同签订时与采购方沟通协商，未达标不付款。

（4）项目执行地址：新枫街道办、12 个社区辖小区。

（5）项目执行时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2个月。 

商务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须提供投标人代表身份证及营业执照） 

2）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投标文件中须提供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函）； 

3）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投标文件中须提供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声明函）； 

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投标人被“信用中国”网站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和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名单的、被“中国政府采购网”网站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处罚期限尚未届满的），不得参与本项目的政府采购活动。必须提供至开标截止前投标人信用证明(须提供投标人信用证明及中国政府采购网行为记录全部搜索结果截图打印加盖公章) 

 踏勘证明

致 供应商名称 :

根据竞价文件   项目名称（项目编号）  要求，各报价人需对项目现场必须进行实地踏勘。现有投标单位   供应商名称  已进行实地踏勘，获得报价所需要相关资料。

1、经现场踏勘，该投标单位对该项目现场现状已充分了解。

2、该投标单位若中标，不对场地现状提供异议，不以场地存在瑕疵为由拒绝签署项目合同书或履行所约定的各项义务。

特此证明！

采购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